
(獲通過的會議記錄) 

西貢區議會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二○一五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5年 2月 12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吳仕福  GBS太平紳士（主席）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陳國旗先生，BBS (副主席 )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區能發先生，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陳權軍先生，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周賢明先生，BBS，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鍾錦麟先生  上午九時四十六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范國威議員  上午十時三十八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邱戊秀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何民傑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二十九分  
簡兆祺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林少忠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劉偉章先生，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梁  里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三十七分  
李家良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成漢強先生，BBS，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譚領律先生  上午十時二十二分  上午十一時零五分  
溫悅昌先生，MH， JP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邱玉麟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柳   茵女士  (秘書 ) 西貢民政事務處項目經理（非工程）  

 
列席者    
蕭慕蓮女士， JP 西貢民政事務專員  
郭仲佳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梁淑芬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項目經理 (建築 )  
劉   丹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伍永強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林意麗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2) 
黃悅群女士  西貢地政處高級產業測量師  
鄭禮森女士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 (將軍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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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民先生  普賢佛院代表  
劉建國先生  普賢佛院代表  
李志芬女士  普賢佛院代表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西貢區議會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二○一五年第一次會議。  
 
2.   主席報告，秘書處在會前收到林咏然先生、莊元苳先生、張國強先

生、陳博智先生、何觀順先生及駱水生先生六位委員的缺席通知書，表

示未能出席今天會議，原因分別為處理其他公務及因公務離港。由於沒

有委員提出反對，主席宣布委員會根據會議常規第 51(1)條批准他們的缺

席申請。  
 
3.   主席提醒委員，為有效進行討論，每位委員在每個議題上可發言兩

次，每次兩分鐘，請委員嚴格遵守上述規則，以及不要以「跟進問題」

作為發言多於兩次的原因。  
 
 
I.  通過會議記錄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二○一四年第六次會議記錄  
 
4.   由於沒有委員提出修訂，主席宣布上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II.  報告及續議事項   
 
(1) 重建橋咀碼頭項目計劃進度報告（ SKDC(SPSC)文件第 01/15 號）  
 
5.  秘書表示，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的顧問公司正為碼頭附近水域進

行生態評估，預計於 2015 年 3 月至 4 月會提交初步評估報告。工程進度

正按原定的時間表進行，預期於 2016 年年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批核後

即展開碼頭的重建工程。  
 
6.  陳權軍先生促請有關部門加快項目計劃的進度。  
 
7.  主席表示有關部門已知悉委員的意見，並會在可行的情況下加快進

度。由於沒有其他意見及查詢，主席宣布通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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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 (包括鴨仔山、調景嶺舊警署、茅湖山觀測台

等古蹟 )及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計劃進度報告 (SKDC(SPSC)文件第 02/15
號 ) 

 
8.   秘書簡報題述文件內容，要點如下 :  
 

i)   應委員在合作伙伴評審會議上提出的要求，項目內各分項的

工程費用更新估算已載列於題述文件的附件二 ;   

i i)   詳細建議書及資料館合作伙伴評審結果已呈交民政事務總

署 (下稱「民政總署」 )，正待審批；  

i ii)   西貢地政處 (下稱「地政處」 )曾應普賢佛院 (下稱「佛院」 )
於聯絡小組會議上提出暫緩執行收地的要求而作出特別安

排，於 2014 年 11 月原租約終止前向佛院發出「按月續租」

通知書，可惜佛院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回覆限期前沒有接

受建議，其租客身份已終止；  

iv)   由於佛院的原租約已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終止，地政處依

據程序於 2015 年 2 月 6 日張貼告示，要求佛院遷出及交還

土地；及  

v)   地政總署已向西貢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 )提供舊警署

範圍內的斜坡檢測報告，顯示其安全性已達標。舊員工宿舍

範圍內的斜坡現由房屋署管理，由於該地段未有任何建屋計

劃，所以房屋署暫未有進行任何檢測，民政處會繼續與房屋

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商討進行全面檢測的安排。  

 
9.  主席歡迎下列部門代表列席會議，並表示已安排普賢佛院代表列席

會議表達意見。  
 

i)   西貢地政處高級產業測量師  黃悅群女士 ;  及  

i i)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  鄭禮森女士  

 
10.  劉偉章先生查詢民政處及地政處向佛院提供的政府空地資料詳

情，他擔心可能有居民會對佛院重置的位置提出意見。此外，他希望知

悉一般短期租約的租戶於租約終止後是否可以獲得相同的協助，以物色

地方搬遷。若否，為何政府在處理此個案上給予特別協助。  
 
11.  秘書回應表示由於佛院拒絶考慮坑口道近坑口鄉事委員會的空

地，故民政處聯同地政處於聯絡小組完成第四次會議後，向佛院提供其

他政府空地資料供其考慮。該等資料屬公開資料，市民如欲申請政府空

地作短期租約，亦可以向分區地政處索取資料或查詢，重申政府部門在

處理個案時並沒有存在雙重標準。相關政府部門只是在可行情況下，向

佛院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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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歡迎佛院代表劉建民先生，劉建國先生及李志芬女士出席會

議，表達對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意見。  
 
13.  佛院代表劉建國先生所作的陳述撮錄如下︰   
 

i)   介紹佛院的歷史、由調景嶺寮屋區遷往現址 (即調景嶺舊警

署 )的背景及佛院現況 (現存 500 多個靈位，當中包括忠烈祠

內的七十二烈士及調景嶺抗日老兵的靈位等 )；  

i i)   強調政府於清拆寮屋區時曾向佛院作出撥地重建的承諾，表

示佛院於 1999 年與地政處簽訂的租約屬恩恤賠償，強調立約

目的是供佛院長期發展，與一般短期租約有別。重申佛院在

現址是合法承租人；  

i ii)   不滿相關政府部門未有諮詢持份者，沒有進行足夠溝通，亦

未有考慮佛院的權益；  

iv)   不滿秘書處向區議會作出失實匯報；  

v)   指區議會成立聯絡小組前已預設立場，要求佛院必須遷出，

並非商討如何解決問題；  

vi)   重申佛院從未同意遷出現址或覓地重置，他們是要求暫緩終

止租約，而非暫緩遷出；  

vii)   指區議會及政府漠視民意，最終會引致官迫民反；  

viii)   指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是預謀抺黑佛教團體，如同「宗教迫害」;
因在將軍澳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未推出前已有消息流傳政府希

望佛院遷出現址，讓基督教團體接收；及  

ix)  建議區議會另覓地方建設資料館，佛院樂意配合。  

 
14.   主席表示理解佛院的情況，他先感謝佛院代表與委員會分享佛院

的背景。他提到本身及部分委員當年亦有協助調景嶺寮屋區的清拆事

宜，對佛院的背景非常清楚。此外，他強調本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資

料是公開和具透明度，會議開放給公眾旁聽，所有會議記錄 (包括投票記

錄及邀請合作伙伴資料等 )均已上載區議會網頁，並不存在任何陰謀或迫

害，所以他需要為全體區議會議員及基督教靈實協會 (下稱「靈實協會」)
澄清，強調項目計劃的目的並非「密謀搶地」，希望佛院代表能收回過

往的失實指控，期盼日後能以公平及開放的態度進行溝通，以消除誤解。 
 
[註︰秘書處即席向佛院代表提供社區重點項目計劃項目發展列表供備

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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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席重申，委員會提出成立聯絡小組是希望各方能「有商有量」進

行溝通，最終達致雙贏局面，是尊重持份者的安排。委員會亦清楚了解

佛院的情況，願意與受重點項目計劃發展所影響的持份者對話。他對佛

院不斷投訴區議會的行為表示遺憾及痛心。此外，他重申區議會計劃設

立資料館的目的是希望與全港市民分享調景嶺的發展歷史，他邀請委員

表達意見。此外，主席表示他希望以個人身份邀請佛院於農曆年假期後

進行會面，作詳細交流。  
 
16.  劉建國先生感謝主席及委員會的誠意，並就過往對區議會及個別議

員的指責道歉。劉先生指民政處在項目推展前沒有諮詢或通知佛院，令

佛院的合法身份突然消失，所以才出現誤解，希望委員會理解。  
 
17.  陳國旗先生 (聯絡小組召集人 )向地政處查詢佛院於現址的短期租約

是否有「恩恤」成份，與及如政府在相關地段有發展計劃，地政處是否

有權隨時按合約條款終止租約。此外，他亦希望了解政府在清拆調景嶺

寮屋區時是否已向佛院發放賠償款項或特惠津貼 (下稱「賠償金」 )。  
 
18.  地政處黃悅群女士回應表示佛院位於現址的租約 (編號 SX2362)為
短期性質，自 1999 年 7 月 9 日開始生效，為期兩年，期後按季續租。租

約任何一方可給予對方三個月通知，終止該份租約。根據記錄，當年負

責寮屋區清拆事宜的房屋署已向佛院發放賠償金。由於佛院情況特殊，

地政處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短期租約結束前，已特別發出按月續租通知

書，惟佛院未有接受建議。  
 
19.  秘書亦就佛院代表對秘書處的指責作出解釋，表示聯絡小組的討論

撮要草擬本是按區議會的一貫做法分發予出席代表，如代表對草擬本有

意見，可以提出修訂。秘書表示民政處及地政處代表亦曾對草擬本提出

修訂建議。如佛院代表對草擬本有任何意見，秘書建議佛院及早提出。  
 
20.  此外，秘書應主席要求，詳述資料館項目的合作伙伴遴選流程（詳

情見文件附件一註解 1），強調整個遴選過程是在公開及公平的安排下進

行 ;  此外，申請機構的宗教背景並非考慮因素，亦非評審準則；雖然靈實

協會是唯一申辦機構，但其申請仍需要由民政總署批核。  
 
21.  邱戊秀先生澄清，題述項目是在區議會會議獲大多數支持票下選出

的，並非由個別議員或民政處自行決定；此外，佛院在過往信件中指責

個別議員及政府官員為「漢奸」實屬誣衊，他建議佛院用「有商有量」

的態度解決問題，達致雙嬴甚至三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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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席表示，佛院代表已就其過往所作的失實言論向委員道歉，希望

委員不要再在此事上糾纏。  
 
23.  李家良先生重申，將軍澳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包括資料館 )的建議是

經委員會詳細討論後投選的。他建議佛院可在日後考慮向資料館提供資

料，以作歷史承傳。此外，李先生指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網上資料並無顯

示佛院設有忠烈祠，希望佛院澄清。  
 
24.  區能發先生表示，在台灣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未有提及調景嶺有忠烈

祠，舊調景嶺村村民亦鮮有提及忠烈祠，希望佛院代表能提供資料。  
 
25.  陳國旗先生補充，聯絡小組各方代表在過住會議中已努力將雙方的

分歧拉近，期間亦提出不少方案，例如在資料館內保存忠烈祠的資料作

展覽用途等，希望佛院能考慮遷出現址。此外，他強調調景嶺的歷史在

將軍澳區的發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區議會希望透過社區重點項目

計劃設立資料館，為調景嶺的獨特歷史作較全面及有系統的保育，絕不

是宗教迫害，邀請伙伴機構前亦不能預知有什麼機構會作出申請。  
 
26.  溫悅昌先生 (聯絡小組成員 )補充，在過往小組會議中地政處已重複

闡釋短期租約的內容及條款。他與召集人亦有向佛院代表解釋成立聯絡

小組的功能、成立資料館的目的及資料館合作伙伴的申請程序等。他表

示若佛院希望物色合適地點搬遷，委員會必定繼續提供協助。  
 
27.  簡兆祺先生認同中國人應該銘記抗日歷史及尊重先烈的保家衞國

情操。當年因為配合調景嶺的發展需要，政府除發放賠償金外，亦安排

佛院遷往現址，收取象徵式租金，是妥當的安排。現時區議會希望將舊

警署改建為資料館作長遠發展，保育歷史及開放予公眾參觀，他相信更

能令區內外居民對調景嶺歷史有更深認識，比作宗教用途更能惠及社

區。最後他希望佛院代表理解區議會在協助佛院物色重置地點的安排上

已釋出善意，希望對方能重新考慮遷出現址。  
 
28.  邱玉麟先生表示本身是寶琳南路的區議員，亦曾出席聯絡小組首次

會議。他希望佛院代表理解社區發展的需要，平心靜氣衡量事情，以坦

誠的態度尋求解決方法，共同將中國人曾經歷的歷史承傳後世。  
 
29.  林少忠先生表示理解佛院代表對租約終止安排的強烈感受。他支持

主席與佛院代表先進行溝通，尋求解決方法，在下次會議上再繼續討論。 
 
30.  劉建國先生向地政處代表查詢當年政府清拆調景嶺寮屋區，給予區

內受影響的辦學及宗教團體的賠償及安置是否採取相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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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政處黃悅群女士回應表示當年的賠償方案是房屋署與佛院之間

的協議，地政處未能就有關查詢作回應。  
 
32.  劉建國先生就委員的查詢作以下綜合回應 :  
 

i)   政府當年清拆調景嶺寮屋區，除向受影響居民發放賠償金外，

亦安排居民入住公屋或購置居屋 ;所以他表示縱使佛院已獲賠

償金，政府亦應根據同一原則，給予佛院土地作長遠發展 ;  

ii)   表示若委員對忠烈祠歷史存疑，可考慮邀請歷史學家考證或以

科學方法作鑑證 ;  及  

i ii)   忠烈祠在本港知名度不高，是由於國民黨在本土屬敏感政治話

題，加上佛院的祖先章嘉大師為國民黨國師，他為求國家和平

統一，避免糾紛，所以佛院一向運作低調，希望委員尊重祠內

的先烈。  

 
33.   主席補充，一般市民不太了解區議會與政府部門的功能及職責，他

需要先作澄清。他解釋政府部門在協助落實區議會決定的過程中，亦需

要依據相關政策及程序辦事，希望佛院理解情況。委員會將竭力理順發

展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所引致的問題。他請劉建國先生明確地向委員會提

出解決方案或表達訴求。  
 
34.  劉建國先生答允主席邀請，於農曆年後進行會面。此外，劉先生亦

就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推展向委員會表達意見，重點如下 :  
 

i)   表示佛院過往數月的激烈行為是由於與政府部門溝通不足所

致 ;   

i i)   不滿地政處於會前於佛院門外張貼告示，要求佛院遷出，並表

示可能會向佛院作出控告或索償相關費用 ;  

iii)   表示佛院本身是主要持份者，但卻未獲秘書處邀請申請作為資

料館的合作伙伴或出席項目簡介會，所以才誤會區議會「黑箱

作業」 ;  及  

iv)   佛院願意協助區議會於其他地方設置資料館，希望區議會撤回

要求佛院遷出現址的決定，讓佛院可以繼續供奉先烈。  

 
35.  周賢明先生表示雖然主席已接納佛院代表的道歉，但他仍希望佛院

代表考慮以書面撤回過往對區議會及個別人士的無理指控。此外，他補

充當年政府清拆調景嶺寮屋區，對受影響團體的安置及賠償是按個別情

況處理。居民方面，入息符合公屋資格的居民獲安置入住出租單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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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居民則獲安排優先購置居屋。就佛院稱當時與政府所簽訂的租約並非

普通的短期租約，周先生建議向房屋署求證。  
 
[註︰秘書處會後曾向房屋署求證佛院當時與政府所簽訂的租約是否與一

般短期租約不同，房屋署回覆表示，一切以合約條款作準。 ]  
 
36.  周賢明先生查詢佛院正式主持 (司祝 )或持牌人資料，以便日後進行

有效溝通。至於港人對抗戰或抗日烈士的拜祭、紀念及供奉安排，他表

示委員會並非相關團體，不宜作任何界定。  
 
37.  陳國旗先生支持周賢明先生的建議，認為劉先生在過往多次致區議

會及政府各機構的信函中內容失實，有必要撤回相關指控。他認為遵循

佛道之人應懷慈悲之心及謹行慎言，不應胡言中傷他人。此外，他重申

區議會是以公開、公平及公正的程序向符合資格 (即根據《稅務條例》第

88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及慈善信託 )的團體發出邀請成為重點項目計

劃的合作伙伴。最後，他希望劉先生能尊重區議會及為此項目計劃提供

協助的各政府部門。  
 
38.  劉建國先生再次就先前所作的言論向委員致歉，他解釋出現此誤會

是由於區議會一直與市民溝通不足，他希望委員能有所改善。此外，他

對周賢明先生所補充有關清拆調景嶺寮屋區的安置及賠償等資料表示不

認同，建議周先生先翻查相關記錄後再作評論。  
 
39.  最後劉先生希望能透過與主席會面加強雙方溝通，並表示如過往信

函中對區議會有失實的指控，他願意致歉及為相關的言論負責。  
 
40.  主席相信在是次溝通後，佛院代表應該對區議會的運作有進一步了

解。主席希望能與劉先生盡快會面，磋商有關終止短期租約事宜。主席

表示佛院代表可先行離席。  
 
(佛院代表先行離席。 ) 
 
41.  周賢明先生表示剛才所提及的賠償方案並非沒有根據。就有關終止

短期租約的安排，他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能如期進行。如主席與佛院代表

會面後有任何進展，他希望主席能於下次會議向委員匯報。  
 
42.  主席回應，他亦希望與佛院的會面可以緩和區議會與佛院之間的僵

持狀態及化解矛盾。  
 
43.  陳國旗先生補充，由於佛院拒絕接受延續租約建議，已失去租戶身

份，屬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所以暫停聯絡小組會議。此外，他認同主席

的做法，表示其他委員如有需要，亦可以自行以個人身份與市民會面。  
 
44.  西貢民政事務專員蕭慕蓮女士強調，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所有程序都

是公開、公平及公正。她重申秘書處一直有將相關會議文件及會議記錄 (包
括投票結果及委員會的所有議決等 )上載至區議會網頁供市民查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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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她表示當題述項目獲民政總署批核後，委員會秘書及民政處代表已

立即親自到訪佛院，通知佛院代表有關項目的發展計劃，並明確告知劉

先生佛院的短期租約將會終止。她澄清事情並非如劉先生所言，指政府

部門在沒有知會持份者的情況下突然結束租約。  
 
45.  蕭女士續表示，資料館項目計劃十分有意義，除了提供機會重點展

示調景嶺的歷史及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本區居民的生活及其後的發展

外，亦能讓新一代了解當時居民的生活實況及本區的發展過程。她希望

項目計劃能盡快落實，在新設置的資料館有系統地向公眾展現調景嶺及

將軍澳的歷史及發展軌跡。  
 
46.  由於沒有其他意見及查詢，主席宣布通過文件。  
 
 
III.  其他事項  
 
47.   主席表示，由於沒有其他事項，會議於上午 11 時 15 分結束。  
 
 
IV.  下次開會日期  
 
48.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日期原訂為 2015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上

午 9 時 30 分，建議待收到橋咀碼頭項目的初步環境評審資料，以及資料

館的評審結果正式獲批核後再確定會議日期。  
 
[註︰會議將按原訂日期 2015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進

行。 ]  
 
 
 
西貢區議會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二○一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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